
 1 1

附件一： 

关于征集科技创新创业导师的通知 

为进一步推进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

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5]32 号）和《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

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5]9 号）中“加强创业导师队

伍建设，提高创业服务水平”，“建立健全创业辅导制度，培育一批专

业创业辅导师，鼓励拥有丰富经验和创业资源的企业家、天使投资人

和专家学者担任创业导师或组成辅导团队”等相关要求，落实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[2016]28 号）关于“牵头建设‘互联网+’创新创业人才服务平台（以

下简称：人才服务平台）”的任务。按照科技部工作部署，为了强化

人才服务平台创业辅导的核心功能，科技部人才中心在科技部创发司

的指导下，将启动建设创新创业导师数据库，决定自 2017 年 4 月初

至 6月底面向全社会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导师征集入库工作。入

库导师将作为‘互联网+’创新创业人才服务平台”的创新创业高级

智力资源，为国家提供战略服务、向社会提供创新创业管理咨询并开

展创业辅导人才队伍培养等业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导师人选的基本要求 

1、拥护国家各项方针政策，维护国家利益，遵守各项法律法规，

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。 

2、科技领域的战略性、领军型专家；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

制定国家、行业或市级以上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专家；创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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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领域权威专家；知名金融、法律等各行业领域的资深专家；具有辅

导公司上市成功经验的实战专家及有丰富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家等。 

3、具备与成果转化、创新创业指导服务工作相适应的战略思维、

政策研究、理论指导能力，具有较强的语言、文字表达和沟通能力，

至少五年以上相关领域工作经验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，身体健

康状况能够适应工作需要。 

4、已被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行业协会或地方科

技部门聘任的创新创业导师、“中国创新创业大赛”导师等可优先推

荐。 

    二、征集导师的主要程序 

1、推荐。科技部人才中心通过行政部门、重要区域、主流媒体、

相关组织和创新创业人才等渠道征集导师候选人。各相关单位和部门

（含地方行政科技管理部门、部分知名金融、证劵、投资、法律、实

业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社会资讯机构）根据要求组织推荐和

申报工作，符合条件的个人也可直接报名。请各推荐单位本着公开公

正、共建共享、以用为本、确保质量的原则择优推荐。 

2、入库。候选入库导师将通过形式审查、专家评议、面试/试讲

等环节遴选产生，其中部分工作环节将分区域与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

门联合开展，候选入库导师经公示通过后统一纳入科技创新创业导师

库。 

三、入库导师的工作重点 

1、战略研究。对国家新兴产业、技术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做出研

究解读；对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进行战略研究；进入专家库参与国家科

技管理；研究发布创新创业相关指数指标；对创新创业人才及成果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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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相关政策、技术、管理问题提供建议与反馈。 

2、培训辅导。针对科技人才创业、成果转化及创新创业服务，

在人才服务平台、国家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基地及中国科技创业领军人

才联盟等平台上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培训授课及经验分享，对创新创

业人才及企业进行个案辅导。 

3、评议咨询。参与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、高新产业园、孵化器

等举办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，担任评委或导师；为地方创新创

业人才引进、项目落地等提供评议服务；为科技企业的项目合作、人

才引进等提供深度咨询。 

4、梯队培养。作为创新创业辅导员队伍的引领者，共同参与创

业辅导人才的培养，引进专业机构、提供专业资源、发挥专业能力，

推荐评估各类创新创业专业服务机构等，推动创业辅导员队伍建设的

体系化、专业化。 

    四、在库导师的后续管理 

    1、导师经选聘后统一入库实现动态管理，导师库作为国家科技

计划专家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定期进行信息更新、分类标识和统

计分析，符合条件的导师纳入专家数据库，择优参与国家各类科技计

划项目的评审工作；入库导师经选聘后统一颁发“科技创新创业导师”

聘书。 

    2、科技部人才中心组织开展导师专属服务。定期推送科技创新

创业相关信息，向导师传达国家科技战略、科技政策，输出科技资源；

组织开展导师间的交流互动、资源对接、成果转化；通过国家部委官

网及相关主流媒体择优对导师服务辅导的典型案例及先进事迹进行

宣传报道，并优先邀请参与相关专著的编写等；每年通过一定方式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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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库中评选出若干名年度优秀导师予以表彰并公示。 

    科技创新创业导师的征集和使用采取与地方共建共享的方式，以

实现高层次创新创业智力资源的充分使用。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，各国家

级高新区，相关协会、组织和单位及企业，在所辖地区范围内广泛动

员，公开征集并筛选，择优推荐 30 名优秀候选导师，认真填写科技

创新创业导师报名表（附件），于 6月 30 日前将相关报名表及相关资

料发至邮箱 chuangye@sttc.net.cn。 

联系方式：宁老师  010-68598046  牛老师  010-68598039  

          苗老师  010-68598350  

    

附件：科技创新创业导师报名表（推荐/自荐）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部人才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7 日 


